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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育部為提升大專校院學生就學便利及賃居安全，補助興建學生宿

舍之貸款利息及辦理學生校外賃居訪視，惟部分學校學生宿舍供需數量落差懸殊

及賃居安全管理間有未周，亟待教育部妥為研謀因應。 

大專校院為提供遠地學生居住空間，大多設有學生宿舍，據教育部統計 106 學年度大專校

院申請宿舍學生總數為 35 萬餘人，學生宿舍（含 BOT 宿舍）供給量為 31 萬餘床，全國申請宿

舍且入住學生比率為 89.59％，大專校院學生宿舍床位總數雖不足，惟宿舍床位供需呈現城鄉差

距，部分學校學生宿舍供需數量落差懸殊。另教育部為因應每年大專校院學生約有 30 餘萬人在

校外賃居，推動大專校院學生賃居服務實施計畫，強化學校賃居服務品質，有效維護學生校外

賃居安全，以降低並減少學生賃居意外事件發生，達成家長放心、學生安心之目標。經查執行

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 補助大專校院興建學生宿舍之貸款利息減輕學校財務負擔，惟少子女化現象已顯

著影響學校招生人數，非都會區且招生不佳之學校宿舍易發生使用效能偏低風險，允宜妥為研

謀因應：據教育部統計處 106 學年度大專校院學生宿舍概況統計資料，全國大專校院學生宿舍

床位尚有剩餘者，計有真理大學等 83 校（共 2萬 7,924 床），占 155 所大專校院之 53.55％，逾

半數學校宿舍床位供給充足，多為非都會區學校。上開學校住宿率低於 80％者，計有真理大學

（臺南校區）等 36校，其中康寧大學（臺南校區）等 14校住宿率甚至未及 50％，康寧大學（臺

南校區）、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及台灣首府大學等 3 校，床位剩餘數均超過 1 千床（表 24）；又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及高美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剩餘床位數分別

為 1,362 床、134 床，該 2校已

於 107 學年度停辦（招），宿舍

既有床位全數閒置。另國立大

專校院以自籌收入財源支應興

建學生宿舍經費達 5 千萬元以

上者，教育部訂有先期規劃構

想書須報該部核定之審議機

制。又該部為鼓勵各大專校院

新建並汰除老舊宿舍，減輕學

校財務負擔，訂有教育部補助大

專校院興建學生宿舍貸款利息 

表 24 106 學年度大專校院宿舍住宿率未及 5成之學校清單 
單位：床、人、％ 

序
號 

學校名稱 
宿舍所
在市縣 

學生宿
舍床位 
（A) 

學生住
宿人數 
（B) 

床位 
剩餘數 
（A-B) 

住宿率 
（B/A×100) 

1 真理大學（臺南校區) 臺南市 656   31   625  4.73 

2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苗栗縣 1,482  120  1,362  8.10 

3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嘉義縣 1,260  118  1,142  9.37 

4 康寧大學（臺南校區) 臺南市 1,958  336 1,622  17.16 

5 大同技術學院（太保校區) 嘉義縣 459  86  373  18.74 

6 大漢技術學院 花蓮縣 344  68  276  19.77 

7 和春技術學院 高雄市 928  191  737  20.58 

8 蘭陽技術學院 宜蘭縣 738  155  583  21.00 

9 南榮科技大學 臺南市 780  205  575  26.28 

10 法鼓文理學院 新北市 496  181  315  36.49 

11 臺灣觀光學院 花蓮縣 461  169  292  36.66 

12 台灣首府大學 臺南市 1,788  665  1,123  37.19 

13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高雄市 240  106  134  44.17 

14 吳鳳科技大學 嘉義縣 1,288  587  701  45.57 

註：1.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及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於 107 學年度停辦（招)。 

2.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統計處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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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點，依該要點第 4、5 點規定略以，最高補助貸款金額 1 億元之全額利息 20 年，經該部

核准補助利息之學生宿舍，有住宿率過低情形者，應追繳所補助經費。經查教育部 100 年至 107

年 10 月底止，計補助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等 14 校（表 25），興建學生宿舍經費 13 億 9,371

萬餘元之貸款利息，貸款年限 8至 20 年，上開接受教育部補助興建學生宿舍貸款利息學校，106

及 107 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均未達 70％者，計有嘉南藥理大學（64.90％、62.38％）、聖母醫

護管理專科學校（66.87％、66.52％）等 2 校；又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7 學年度全校學生

人數僅 2,777 人，未達 3,000 人，且新生註冊率較 106 學年度下降 0.35 個百分點，106 學年度

剩餘宿舍床位 117 床，已出現供過於求現象，其餘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大葉大學、國立陽明

大學、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中原大學等 5校亦有相同情況（同表 25）。據教育部統計處 107

年 5 月「大專校院大學 1年級學生人數預測分析報告（107～122 學年度）」指出，117 學年度大

學 1 年級學生人數 15 萬餘人，將比 106 學年度 24 萬餘人減少 8 萬餘人，少子女化致使大專校

院招生數日益減少，屆時興建之宿舍恐成為閒置空間，有造成資源使用效能過低之潛在風險。

又據本部函請教育部轉請各校調查學生居住學生宿舍及校外租屋情形，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全

國 153 所大專校院，截至 107 年 10 月底止，計有 118 萬餘名學生，其中離家在外求學者（下

稱外縣市學生）計有 66 萬餘人，占 55.85％。經分析外縣市學生居住情形，住學校宿舍者 

表 25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興建學生宿舍貸款利息情形一覽表 
100 年至 107 年 10 月底止 

單位：人、％、新臺幣百萬元、年、床 

序 

號 
學校名稱 核定補助日期 

全校學生人數 新生註冊率 核定補助
宿舍貸款
金額 

貸款利
息補助
年限 

106學年度
學生宿舍床
位剩餘數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合  計 1,393   

1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0年12月07日 3,155 2,777 66.87 66.52 93 12 117 

2 國立臺東大學 102年08月09日 4,616 4,583 84.04 83.98 100 20 － 

3 國立政治大學 102年10月21日 16,353 16,343 94.44 95.13 100 20 － 

4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2年12月12日 3,874 4,614 73.06 74.99 100 12 95 

5 大葉大學 103年02月10日 11,147 10,311 63.94 72.68 100 20 327 

6 國立陽明大學 103年11月05日 4,332 4,334 85.16 86.83 100 20 251 

7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5年03月15日 6,601 6,425 89.39 85.92 100 10 500 

8 中原大學 105年07月25日 16,342 16,189 93.42 93.50 100 20 457 

9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5年10月28日 3,131 3,072 95.31 93.91 100 20 － 

10 嘉南藥理大學 105年12月02日 15,702 14,348 64.90 62.38 100 20 － 

11 萬能科技大學 106年03月24日 10,472 10,526 86.42 85.71 100 8 － 

12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06年11月29日 11,019 11,137 96.67 97.00 100 20 － 

13 國立中興大學 107年04月27日 14,877 14,884 92.95 93.64 100 20 － 

14 龍華科技大學 107年06月29日 11,086 11,229 90.60 94.39 100 
尚未 
起貸 － 

註：1.最高補助貸款金額新臺幣 1億元之全額利息、補助貸款期限最長以 20 年為限。 
2.學生宿舍床位剩餘數=學生宿舍床位數-學生住宿人數。 
3.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提供資料及教育部統計處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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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26 萬餘人，占 39.42％，於校外租屋者計 25 萬餘人，占 38.32％，其他採通勤或寄居親友

家等情況者計 14 萬餘人，占 22.26％。外縣市學生住宿或租屋概況，對於教育部制定學生宿

舍政策或學校興建學生宿舍，具重要參考價值，惟教育部並未調查統計外縣市學生住宿或租屋

情形，經函請教育部將未來學生人數及住宿率預估分析納為審議國立大專校院學生宿舍工程先

期規劃構想書及學生宿舍貸款利息補助之事前評估基準，避免學校過度樂觀估列未來學生人

數，造成住宿率過低情事，並將學生校外租屋人數評估納入目前大專校院宿舍概況調查項目，

俾能適時作為制定學生宿舍政策之參考。據復：（1）已將未來學生人數評估納入國立大專校院

學生宿舍工程先期規劃構想書之評估項目內；（2）將評估學生校外租屋人數納入統計學校提供

住宿比率之項目。 

2. 大專校院宿舍不足問題以臺北市最為明顯，允宜本於主管機關立場，整合宿舍

床位不足學校，規劃籌置跨校性學生宿舍，並研議相關獎勵措施，引導學校解決學生宿舍不足

問題：106 學年度各大專校院申請宿舍學生總數為 35 萬 2,326 人，學生宿舍（含 BOT 宿舍）供

給量為 31 萬 5,646 床，全國申請宿舍且入住學生比率為 89.59％，經就宿舍床位不足學校，依

宿舍所在市縣別分析，全國大專校院學生宿舍床位不足數為 4 萬 8,500 床，以臺北市床位不足

數 1萬 4,650 床為最多（表 26），占 30.21％。經查臺北市計有

國立臺灣大學等 27 所大專校院，宿舍床位不足者，以國立臺灣

大學不足 2,322 床為最多、其次依序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55

床、中國文化大學 1,942 床、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474 床；國立

臺北商業大學及中國科技大學甚至無宿舍。以區域分析，臺北市

各行政區中，以大安區（計有國立臺灣大學等 5 校）床位不足

7,113 床為最多（圖 8），未能申請到宿舍者，則需於校外租屋。

經就民間最大租屋平臺「591 租屋網」，以 Python 語言編寫「網

路爬蟲（Web Crawler）」程式，下載該網站本年度第 3 季租屋物

件計 22 萬餘筆，篩選學生最常選擇之「雅房」、「分租套房」及

「獨立套房」等 3 種物件類型，計 13 萬餘筆，在全國 21 市縣（不

含連江縣）中，上開 3 種物件類型，以臺北市平均月租金 1 萬

3,713 元為最高，其次為新北市 9,122 元。以大安區為例，雅房、

分租套房及獨立套房等 3 種物件類型，月租金行情分別為 7,000

元、1 萬 2,000 元、1萬 6,800 元（同圖 8）。以國立臺灣大學每

學期最低住宿費 7,900 元（約 4 個月，每個月 1,975 元）計算， 

表26 106 學年度大專校院學
生宿舍供需情形表 

單位：床 

宿舍所在市縣 床位不足數 

合  計 48,500 

臺 北 市 14,650  

臺 中 市 7,385  

臺 南 市 7,382  

高 雄 市 4,470  

新 北 市 3,643  

桃 園 市 2,763  

嘉 義 縣 1,341  

彰 化 縣 1,231  

南 投 縣 1,228  

基 隆 市 1,169  

新 竹 市 1,006  

宜 蘭 縣 972  

花 蓮 縣 750  

屏 東 縣 321  

嘉 義 市 108  

臺 東 縣 52  

新 竹 縣 19  

雲 林 縣 10  

苗 栗 縣 － 
澎 湖 縣 － 
金 門 縣 － 
註：1.本表含學校 BOT 宿舍。 

2.整理自教育部統計處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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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 1 間雅房平均每月需多支出 5,025 元

（7,000-1,975）。又位處臺北市之大專校院，

已規劃興建學生宿舍解決床位不足問題者，計

有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

灣科技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

康大學、實踐大學等 6校，分別可提供 4,000

床、3,000 床、2,004 床、1,700 床、729 床、

388 床，有助於紓緩學生宿舍床位不足問題；

然中國文化大學因位處陽明山國家公園旁山

坡地，因都市計畫法等相關法規限制，多數土

地無法開發，仍無法有效解決學生宿舍供給不

足問題。另查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為解決臺北校

區缺乏學生宿舍問題，於 105 年 9 月間與建設

公司合作，由建商自行籌資興建圓通雅筑學生

宿舍，該宿舍已於 107 年 7 月 22 日落成啟用，

除提供 300 個床位供該校學生租用，並提供華夏科技大學及致理科技大學作為學生宿舍使用。

該合作模式整合周邊其他有宿舍床位需求之學校共同承租，不僅學校無須籌措龐大興建經費，

亦可提供學生一個方便、便宜、管理完善之宿舍，可降低學生及其家長經濟負擔，經函請教育

部本於主管機關立場，整合宿舍床位不足之學校，規劃籌置跨校性學生宿舍，並研議相關獎勵

措施，或協調相關部會、市縣政府就其公共住宅或社會住宅，提供一定比率租借予大專校院作

為學生宿舍使用，引導學校以最經濟、有效方式解決學生宿舍不足問題。據復：刻正研議增加

補助學生宿舍建築貸款利息；協助宿舍供給率較低之個案學校與相關部會或市縣政府就其公共

（社會）住宅協調，提供一定比率租借予學校作學生宿舍使用，另該部業將經管之臺北市中正

區 4 筆學產土地，參與由臺北市政府公辦都市更新計畫，規劃興建南海國際學舍，預計 110 年

完工，可提供約 450 床。 

3. 學生宿舍床位供給納入私立一般大學校院獎補助指標，引導學校充裕學生宿舍供

給，惟指標權重甚低，影響補助金額有限，且私立技專校院尚未納入，允宜研謀其他更有效指

標，俾提供學生平價安全之住宿空間：依本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第

3 點規定略以，補助核配基準（占總獎勵及補助經費 30％）為現有規模、政策績效及助學措施

等 3 項，其中政策績效（占補助經費 10％）之學生宿舍床位供給情形（占政策績效經費 15％）， 

圖 8 臺北市107年度第3季雅房月租金行情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統計處及 591 租屋網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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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1）學校以自有學生宿舍及租用學生宿舍之床位提供正式學籍在學學生住宿者，得參與

本項目經費核配；（2）以各校學生宿舍床位數除以各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人數之比率占所有

學校該項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經查教育部為達成引導學校增加學生宿舍供給之政策目的，自

105 年度起，於私立一般大學校院補助核配基準之政策績效項下，增加「學生宿舍床位供給情形」

項目。105 至 107 年度計有淡江大學等 37 所大學獲得核配補助經費分別為 1,271 萬餘元、1,265

萬餘元、1,272 萬餘元，上開據學生宿舍床位提供情形核配之經費，併入私校獎補助經費撥付，

惟學生宿舍床位供給情形僅為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款諸多指標之一，其占「獎勵、補助指標」

核配比率，僅為 0.45％（補助指標 30％×政策績效 10％×學生宿舍床位供給情形 15％），指標權

重甚低，影響補助金額有限，又私立技專校院尚未將「學生宿舍床位供給情形」納入補助核配

基準，致一般大學校院與技專校院獎補助款指標存有差異，經函請教育部研議其他更有效指標，

俾提供學生平價安全之住宿空間，並將技專校院學生宿舍供給情形納入獎補助款指標。據復：

將於 108 年度私校獎補助計畫，要求各校應於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納入「學生宿舍供給與品質

計畫」，並納入「獎勵核配基準－行政運作」核配項目；同時研議將學生宿舍床位供給情形納入

技專校院獎補助款指標項目。 

4. 教育部建置雲端租屋平臺系統，提供各校刊登經學校訪視合格之出租建物，惟

逾 4 成大專校院刊登之出租物件數量偏低或未刊登，允宜促請學校加強利用，俾提升系統使用

效益：教育部為強化各大專校院學生校外賃居輔導服務工作，協助各校建置校外租屋服務平臺

（資訊網），自 101 年度起委請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辦理「管理及推廣雲端租屋平臺系統」，提供

各校刊登訪視合格之出租建物，以維護學生校外賃居安全；101 至 107 年度累計編列預算數

1,262 萬餘元，累計執行數 1,139 萬餘元，執行率 90.24％。「雲端租屋平臺系統」提供各類賃

居服務資訊，登載經由各校完成賃居評核之合格出租建物，期能有效降低賃居安全意外事件。

據教育部統計資料，106 學年度 153 所大專校院【不含 107 學年度停辦（招）之亞太創意技術

學院及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下同】，計有 141 所大專校院已使用雲端租屋平臺系統，刊登

經由各校完成賃居評核之合格出租建物，維護學生校外賃居安全，惟刊登出租物件筆數低於全

校賃居學生人數 20％者，計有國立清華大學等 59 校，占 153 所大專校院之 38.56％。另 106

學年度大專校院有校外賃居學生而未於雲端租屋平臺系統刊登租屋物件者，計有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等 11 校（表 27），占 153 所大專校院之 7.19％。以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為例，該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有 1,107 名校外賃居學生，經運用民間最大租屋平臺「591 租屋網」，搜尋

該校行政區臺北市大安區本年度第 3 季之雅房、分租套房及獨立套房之出租物件筆數，分別

為 476 筆、665 筆、1,691 筆，合計 2,832 筆，因該校未於雲端租屋平臺系統刊登租屋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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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須轉而藉由民間租屋網尋找租屋物件。鑑於雲

端租屋平臺系統係登載經各校完成賃居安全評核

之合格建物，可有效降低賃居安全意外事件，惟逾

4成大專校院刊登之出租物件數量偏低，或未於雲

端租屋平臺系統刊登租屋物件，登載物件過少將影

響學生使用意願，可能導致學生轉而透過民間租屋

網站尋找租屋物件，降低該系統使用效益，經函請

教育部督促尚未於雲端租屋平臺系統刊登租屋物

件之學校積極運用，並促請刊登物件偏低之學校充

實刊登數量，俾提升該系統使用效益。據復：將賡

續精進系統功能性與實用性，並藉由定期教育訓

練，辦理績優評比、增加獎補助款等方式，以鼓勵

學校使用該系統。 

5. 大專校院辦理學生校外賃居訪視，有助維護學生賃居安全，惟部分學校訪視比率

偏低或未訪視，又部分學校周邊有大型學舍及 10 床以上出租學生建物未訪視或訪視結果仍待

改善，允宜督促學校檢討改善：據教育部統計，106 學年度 153 所大專校院，訪視（含實地、

電話及面談訪視 3 種方式）校外賃居學生人次占各該校校外賃居學生人數比率，達 100％者，

計有國立嘉義大學等 66 校，占 43.14％，惟訪視人次占各該校校外賃居學生人數比率低於 20

％者，計有義守大學等 30 校，占 19.61％，其中義守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2學期校外賃居學

生分別為 2,576 人、2,328 人，惟未辦理校外賃居學生訪視，各校訪視賃居學生比率差異頗大；

又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校周邊有大型學舍及 10 床以上出租學生建物者，計有國立政治大學

等 100 校，國立政治大學等 95 校均已就學校周邊有大型學舍及 10 床以上出租學生建物進行全

面訪視，朝陽科技大學等 5 校（表 28）訪視比率則介於 0％至 75％之間，其中朝陽科技大學

周邊計有 141 棟大型學舍及 10 床以上

出租學生建物，均未予訪視；另大專校

院就周邊大型學舍及 10 床以上出租學

生建物訪視結果，嶺東科技大學等 8 校

（表 29），仍有待改善棟數計 84 棟，截

至 107 年 10 月底止，尚未完成改善，經

函請教育部檢討及督促學校改善。據復： 

表28 106學年度第2學期大專校院周邊大型學舍及
10 床以上出租學生建物未全面訪視情形表 

單位：人、棟、％ 

項 
次 

學校名稱 
校外賃
居學生
人數 

棟數 
（A) 

訪視 
棟數 
（B) 

訪視 
比率 

（B/A×100) 

1 朝陽科技大學 6,616  141 － － 

2 東海大學 8,115  220 48 21.82 

3 佛光大學 944  2 1 50.00 

4 玄奘大學 832  25 15 60.00 

5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504  12 9 75.00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提供資料。 

表 27 106 學年度大專校院有校外賃居學生
而未於雲端租屋平臺系統刊登租屋
物件之學校清單 

單位：人 

項 
次 

學校名稱 
學校（分部)
所在市縣 

校外賃居 
學生人數 

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臺北市 1,124 

2 玄奘大學 新竹市 771 

3 中華科技大學 
臺北市 18 

新竹縣 638 

4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臺北市 591  

新北市 630 

5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苗栗縣 562 

6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臺北市 365 

桃園市 109 

7 景文科技大學 新北市 108 

8 蘭陽技術學院 宜蘭縣 86 

9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臺北市 72 

10 和春技術學院 高雄市 27 

11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新北市 20 
註：1.法鼓文理學院無賃居學生，爰未列入統計。 

2.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提供資料及教育部統計
處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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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年度持續推動 4 至 5 床及 6

至9床以上未評核及待改善賃居建物訪

評工作，以確保學生賃居安全；另對未

同意學校訪評或隱性賃居學生，學校業

透由各項教育宣導作為及適時關懷，指

導學生自評，以強化學生賃居安全觀

念；（2）該部將另函督促訪視比率偏低

及大型學舍（10 床以上）未辦理訪視學

校儘速辦理，其辦理情形納入 108 年度

獎補助經費考評依據。 

（七）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可協助青年職涯探索，惟職缺分布及

參與情形等執行成效，猶待檢討改進。 

政府為鼓勵高級中等學校（下稱高中職）畢業生，先透過職場、生活及國際體驗，累積個

人社會歷練，培養獨立思考能力，更為清楚自身追求目標，確立未來人生方向後再就讀大學，

而非畢業後即直接升學，跨部會推動「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下稱青年儲蓄方案），

規劃自 106 年 8 月起，為期 3 年，每年提供 5,000 個名額，補助高中職應屆畢業生進入職場之

就業津貼及雇主訓練指導費，總經費 72 億元，嗣教育部報經行政院於 107 年 8 月 17 日核定修

正本方案，總經費調整為 22.06 億元（教育部編列預算數 7.66 億元、勞動部編列預算數 14.40

億元），每年提供 1,500 個名額。依本方案規劃內容，係以「青年就業領航計畫」及「青年教

育與就業儲蓄帳戶」為主軸，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生涯輔導計畫」向下扎根，搭配「青年體

驗學習計畫」，協助青年職涯探索並兼顧學習及國際體驗。教育部 106 及 107 年度累計編列預

算數 3億 4,800 萬元，累計執行數 3,925 萬餘元，執行率 11.28％，主要係媒合成功人數未如預

期所致。經查執行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 預計目標人數與媒合成功人數落差甚大，允宜加強方案宣傳，俾提升執行成效：

上揭青年儲蓄方案係由高中職教師透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生涯輔導計畫」，協助學生職涯探索

後，調查有意願先就業之應屆畢業生，提出職場體驗計畫，經教育部審查通過後，由勞動部彙

整相關部會提供之職缺，媒合至「青年就業領航計畫」，並加入「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

每年名額 5,000 人，其中教育部補助青年就學、就業及創業準備金每月 5,000 元（至多 3 年領

取 18 萬元）；勞動部補助青年穩定就業津貼每月 5,000 元（至多 3 年領取 18 萬元），及撥給雇

主訓練指導費每月 5,000 元（至多 2 年領取 12 萬元）。行政院原核定青年儲蓄方案 106 年度預

計目標為 5,000 人，惟該年度正式提出申請人數僅 2,383 人，且媒合過程中，部分學生因選擇 

表 29 106學年度第 2學期大專校院周邊大型學舍及 
10床以上出租學生建物訪視結果待改善情形表 

單位：人、棟 
項 
次 

學校名稱 
校外賃居
學生人數 

完成訪視 
棟數（A+B) 

合格棟數 
（A) 

待改善 
棟數（B) 

合  計 510 426 84 

1 嶺東科技大學 3,059  150 117 33 

2 大葉大學 2,600  70 50 20 

3 國立屏東大學 2,259  28 9 19 

4 淡江大學 9,615  95 90 5 

5 大仁科技大學 967  48 45 3 

6 輔英科技大學 647  11 9 2 

7 南臺科技大學 5,268  94 93 1 

8 台灣首府大學 128 14 13 1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提供資料。 


